
臺北市政府 93.12.23.  府訴字第０九三二八四八七一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右訴願人因申請閱覽卷宗事件，不服本府工務局之不作為，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

左：

　　　　主　　文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應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速為處分。

　　　　事　　實

　　緣本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前曾於八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派員至訴願人所有本市萬華區○

○街○○巷○○弄○○之○○號建物進行勘查，並同意維持查驗當時之狀態使用在案，嗣該

處依訴願人申請，於九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再度派員就訴願人所有之前揭建物修復部分進行勘

查，該處並以九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北市工建查字第０九三六一九三０三００號函復訴願人略

以：「主旨：有關本市萬華區○○街○○巷○○弄○○之○○號建物修復報驗乙案，前經本

處八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現場查驗結果，本處同意維持查驗當時之狀態使用在案，......說

明：....二、經本處九十三年四月十四日現場勘查，現場狀態與八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查驗

之狀態相符，並無新違建或施工新違建情事。」訴願人遂於九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依行政程

序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向本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申請閱覽前揭九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北市工建

查字第０九三六一九三０三００號函相關案件卷宗及現場勘查紀錄，惟本府工務局建築管理

處遲未處理訴願人之申請案。訴願人不服本府工務局之不作為，於九十三年十月六日向本府

提起訴願，十一月八日及十一月十一日分別補充訴願理由。嗣本府工務局以九十三年十一月

十八日北市工建字第０九三五四四九八一００號函復訴願人略以：「主旨：檢送本市萬華區

○○街○○巷○○弄○○之○○號建物本局建築管理處八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會勘紀錄影本

乙份，......」並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二條規定：「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

　　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起訴願。前項期間，法令未規定者，

　　自機關受理申請之日起為二個月。」第八十二條規定：「對於依第二條第一項提起之訴

　　願，受理訴願機關認為有理由者，應指定相當期間，命應作為之機關速為一定之處分。

　　受理訴願機關未為前項決定前，應作為之機關已為行政處分者，受理訴願機關應認訴願

　　為無理由，以決定駁回之。」

　　行政程序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依法規之申請，除法

　　規另有規定外，應按各事項類別，訂定處理期間公告之。」「未依前項規定訂定處理期



　　間者，其處理期間為二個月。」臺北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第二百九十三點規定：「

　　各類公文處理時限，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依左列規定......（二）人民申請案件：除

　　法規另有規定外，應按各事項類別，訂定處理期間公告之。未依前項訂定處理期間者，

　　其處理時限為二個月。除經本府核定外，依『本府人民申請案件處理時限表』規定時限

　　處理。......」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謂：

　　訴願人為維護自身權益，於九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擬具閱覽卷宗申請書，以郵寄方式向

　　市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申請閱覽該處九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北市工建查字第０九三六一九

　　三０三００號函有關本市萬華區昆明街三二０巷二弄九之二號建物修建報驗查驗紀錄之

　　相關卷宗，惟該處遲未處理，爰依訴願法相關規定，依法提起訴願。

三、卷查本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前曾於八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派員至訴願人所有本市萬華區

　　○○街○○巷○○弄○○之○○號建物進行勘查，並同意維持查驗當時之狀態使用在案

　　，嗣該處依訴願人申請，於九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再度派員就訴願人所有之前揭建物修復

　　部分進行勘查，並以九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北市工建查字第０九三六一九三０三００號函

　　復訴願人略以：「主旨：有關本市萬華區○○街○○巷○○弄○○之○○號建物修復報

　　驗乙案，前經本處八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現場查驗結果，本處同意維持查驗當時之狀態

　　使用在案，......說明：....二、經本處九十三年四月十四日現場勘查，現場狀態與八

　　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查驗之狀態相符，並無新違建或施工新違建情事。」訴願人遂於九

　　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依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向本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申請閱覽

　　前揭九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北市工建查字第０九三六一九三０三００號函相關案件卷宗及

　　現場勘查紀錄，此有上開本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九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北市工建查字第０

　　九三六一九三０三００號函及訴願人九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申請書等影本附卷可稽。

四、次查本府工務局嗣後雖以九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北市工建字第０九三五四四九八一００

　　號函檢送本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八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就本市萬華區○○街○○巷○○

　　弄○○之○○號建物所為之會勘紀錄影本，以回覆訴願人之申請，惟查本案訴願人係申

　　請閱覽本府工務局建築管理處九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北市工建查字第０九三六一九三０三

　　００號函相關案件卷宗及現場勘查紀錄，本府工務局上開函並未就訴願人閱卷之申請有

　　所准駁，又依前揭行政程序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及臺北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

　　點第二百九十三點規定，人民申請案件之處理期限，未定處理期間者，其處理期間為二

　　個月，查本件訴願人係於九十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提出申請，迄今已逾二個月，本府工務

　　局遲未就訴願人上開申請案予以准駁，自與前揭規定有違，從而，應由本府工務局於收

　　受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速為處分。

五、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八十二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靜嫻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十二　月　 二十三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